
新北市立林口國中班級教室冷氣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 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班班有冷氣政策及「公立國民中小學班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」。

貳、目的： 

    為提供學生舒適學習環境，教育部補助各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於普通教室及專

科教室裝設冷氣(以下簡稱班級冷氣)，提供更優質之學習空間，並培養學生節約能源，

愛惜公物習慣，妥善管理冷氣設備，並有效節約電源，貫徹使用者付費原則，基於能源

永續，使用時應兼顧舒適與節能，爰訂定本辦法。 

參、使用對象：本校在校作息時間內參與課程與教學之師生。 

肆、使用時機： 

一、高溫月份且室內溫度超過 28 度以上(室內保持通風的情況下)。 

二、室外噪音嚴重干擾。 

三、空氣品質指數（AQI）長時間高於紅色警示。 

伍、使用原則： 

一、在校作息原則： 

(一) 冷氣使用時間以「學生上課作息時間8:00-16:00」為主要使用時間，其餘時間除

管弦團隊練習、九年級晚自習另行支應電費外，請勿使用，以免造成電力及經費

負擔。 

(二) 各班在校作息時間內使用冷氣，應以加強環境通風為主，若非必要時，應減少冷

氣使用，以節約能源，友善環境。 

(三) 學生前往專科教室，若有吹冷氣的需求，需自行攜帶班級冷氣儲值卡進行操作。

(圖書館閱覽室、電腦教室、管樂藝文教室除外) 

(四) 每天最遲於下午15:55下課前，總務股長需關閉冷氣。 

二、節約能源原則： 

(一)冷氣開啟時，冷氣溫度應設定在 26-28 度，並輔以電風扇或循環扇；冷氣使用時，

進出教室應隨手關門。冷氣應減少開關次數，避免造成冷氣過度重啟之損害及耗

電，但班級學生離開教室達一節課以上時應關閉教室冷氣。 

(二)班級教室於氣溫超過攝氏28度時冷氣始得啟動運轉，冷氣使用期間無需開窗，

惟每節下課時應轉換為「送風模式」， 並於教室對角各開啟一扇窗（15 公分），

以促進空氣流通，避免學生進出教室，因室內外冷熱溫差大導致感冒。 

三、維護健康原則： 

(一)上完戶外課返回班級教室時，應教導學生擦乾汗水後，再行開啟冷氣，以維護學

生身體健康。 

(二)疫情期間使用冷氣時，應於教室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（至少 15 公分），以促進空

氣流通並於每節下課將班級冷氣轉換為「送風」模式。 

(三)班級發生疑似群聚傳染疾病情形時，應打開窗戶、使用抽風扇，以不使用冷氣為

原則，並應指導學生良好衛生習慣。 

 

陸、管理方式： 

一、班級冷氣卡與冷氣遙控器： 



(一)發放對象：普通班、集中式特教班（以下簡稱各班）、抽離式班級（如資源班、

資優班）為原則。社團課程另以儲值卡使用(由學務處統籌管理)，如遇有因

特殊教學需求而超出原核定班級數，經校長同意得納入上開類型班級。 

(二)發放方式：由總務處登記列帳後，於期初發予各班班級冷氣卡 1 張，(冷氣遙

控器1支已在教室)，其餘卡片及遙控器由總務處列帳保管；每學期期末，各班

應將班級冷氣卡繳回總務處。 

          (三)各班導師、各專科教室負責人、各班總務股長為冷氣保管負責人，協助下列工作： 

1. 控管冷氣機之開機程序【①插卡②使用遙控器開機③設定溫度風力】，      

及關機程序【①使用遙控器關機②取出儲值卡】。 

2. 於每日上學時巡檢冷氣機相關設施，如發現遭破壞或故障異狀，應儘速報告

總務處處理。 

3. 確認離開教室或放學離校時，冷氣機是否已關閉，冷氣遙控器放回原處。 

4. 保管儲值卡。 

(四)冷氣儲值卡使用規定： 

1. 學期初依教育部補助金額及每學年上課時數儲值時數，5、6、9、10月合計四

個月，上課日數乘以每日8小時。(特殊需求另案處理) 

2. 5、6、9、10月前一個月底由總務股長將儲值卡交至總務處進行加值。社團使

用卡(37張)每學期期初加值200元、其餘因會議、訪視、資優甄選考試等需使

用教室冷氣另行提供冷氣儲值卡。 

3. 學期初提供每一班級冷氣儲值卡 1 張，請妥善保管，學期末需繳還總務處。

如有遺失或毀損，班級需自行負擔所有損失。 

二、冷氣操作由各班總務股長負責，總務處會定期將冷氣定檢、濾網清洗排入事務例行工 

    作。 

三、總務處會利用 EMS 系統進行用電監控及管理設定，若收到警報系統通知，總務處應立即

檢視異常狀況並調整用電量，減少異常用電支出，進行有效合理之能源管理；用電超

出契約容量時，執行冷氣用電卸載（冷氣暫停使用或調整為送風），待全校用電低於

契約容量後，恢復開放使用。 

四、為避免發生觸電危險，教師及學生嚴禁觸碰教室內冷氣電箱、冷氣主機及電線，或

自行拆卸插卡機及電表，若冷氣運轉有異常發生，應立即停機並報修。 

五、冷氣機、室外機、插卡機、冷氣遙控器等電力設備及配件屬學校公物，若遭蓄意破

壞，除依校規懲處外，需賠償維修費用或更新費用。 

 

柒、冷氣電費收費標準: 

一、 上述班級(普通班、集中式特教班、分散式資源班及資優班)使用冷氣時，免收取

冷氣電費及維護費，由教育部專款補助。 

二、 平日課後或暑假期間辦理學生相關學習活動(含場地租借、校隊)，若使用有EMS

電表及安裝冷氣的教室或專科教室，其收費原則及計算方式： 

(一) 使用者付費原則，依據下列計算方式收取冷氣電費或由相關計畫業務費支

應。 

(二) 向學生收取冷氣電費之計算方式為： 



1.每臺冷氣每小時耗電量以 2.5 度計。 

2.每度電以新臺幣 7 元計。(管、弦樂團半價) 

3.弱勢學生（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）、原住民學生及經學校認定有特殊情況之學生，           

得免繳冷氣電費，其費用依各項計畫規定支應或由校方自籌經費支應。 

捌、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討論，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